台儿庄古城学校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
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课堂教学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在校期间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九年一贯制办学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原则，将安全教育、管理和保护贯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。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校所有班级、所有学科（含体育、实验、信息技术和艺术等）的课堂教学活动，以及课后服务、社团活动等延伸教学活动。
第二章 教师安全管理职责
第四条 任课教师是本堂课学生安全的第一直接责任人，应严格落实课前、课中、课后各环节的安全管理要求。
第五条 课前准备要求：
1.教师应提前到岗，检查教室及教学设施设备（如桌椅、门窗、电器、实验器材等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发现问题立即报修或处置。
2.教师应通过询问、观察等方式，了解学生出勤及身体状况，特别注意有无请假、迟到或身体异常的学生。
3.对于体育课、实验课、劳动技术课等实践性强的课程，教师必须提前检查场地、器材、用品的安全性，排除隐患后方可上课。
第六条 课中管理要求：
1.教师应在每节课前（或课始）清点学生人数，发现未到学生应立即询问班长或班主任，查明去向。
2.课堂教学过程中，教师不得擅自离开教学岗位，不得安排与学生年龄、身体状况不相适应的教学活动。
3.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身体和精神状态，发现学生出现异常（如突发疾病、情绪失控、打架斗殴等），应立即采取救助、制止、疏散等应急措施，并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及学校安全管理人员。
4.组织学生进行实验、操作、运动等活动时，教师必须先讲解安全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，并在活动过程中全程指导和监督，严禁学生违规操作或擅自活动。
5.教师不得体罚、变相体罚或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待学生，防止因不当言行引发学生过激行为或心理危机。
第七条 课后收尾要求：
1.下课前，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醒（如课间活动安全、上下楼梯秩序等）。
2.课后应及时关闭教学设备电源、门窗、水龙头等，确保教室安全。
3.如发现学生有未及时归还的危险物品（如实验刀具、体育器械等），应立即追缴并妥善保管。
第三章 学生课堂安全行为规范
第八条 学生应遵守课堂纪律，听从教师管理，不得在教室内追逐打闹、推搡拥挤、擅自离开座位或教室。
第九条 学生不得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和课堂。小学低年级学生不得携带尖锐文具（如美工刀、剪刀等）未经教师许可使用。
第十条 上体育课、实验课、信息技术课等特殊课程时，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教师讲解的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，未经教师允许不得擅自触碰设备、器材或试剂。
第十一条 学生身体出现不适或感觉有安全风险时，应立即报告老师。学生之间发生矛盾或发现同学有危险行为时，应及时报告老师。
第四章 特殊课程安全管理
第十二条 体育课与体育活动安全：
1.课前教师必须组织学生充分热身，讲解运动安全注意事项。
2.剧烈活动前应了解学生身体状况，对患有心脏病、哮喘等疾病或近期身体不适的学生，安排见习或适合的活动。
3.投掷类、器械类、对抗性较强的运动项目，教师必须全程在场监督，划定安全区域，严禁非参与者进入危险区域。
4.小学低年级（1-3年级）体育课应以游戏、基本活动能力训练为主，避免高强度或高风险项目。
第十三条 实验课与功能教室安全：
1.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实验前，教师必须检查实验器材和药品的安全性，有毒、腐蚀性、易燃易爆物品严格执行“双人双锁”管理制度，课堂使用时教师必须全程监管。
2.学生实验操作时，教师必须巡回指导，随时纠正违规操作行为。
3.信息技术、音乐、美术等专用教室应制定相应的设备使用安全规程，学生不得私自拆卸、带电维修设备或违规使用电源。
第十四条 室外写生、考察等教学活动，须提前制定安全预案，报学校批准后方可实施，并安排足够教师全程陪同管理。
第五章 课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第十五条 课堂内发生学生突发疾病、意外受伤等事件时，教师应：
1.立即采取初步急救措施（如止血、安抚、调整体位等）；
2.第一时间通知保健教师、班主任及学校安全管理负责人；
3.视情况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同时保护现场，保留相关证据；
4.及时通知学生家长，做好沟通安抚工作。
第十六条 课堂内发生学生冲突、打架等事件时，教师应立即制止，防止事态扩大，迅速疏散其他学生，控制涉事学生，并立即通知班主任和学校安全办（或德育处）处置。
第十七条 发生火灾、地震、暴力入侵等紧急情况时，任课教师应按照学校应急预案，立即组织学生有序疏散或就近避险，同时上报学校。教师必须最后离开现场，确保学生全部安全撤离。
第六章 日常管理与监督考核
第十八条 教务部门应将课堂安全管理纳入教师教学常规检查和年度考核内容。对因疏于管理、擅离职守、违规操作等造成安全事故的教师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；构成违法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第十九条 班主任应协同任课教师做好班级特异体质、特定疾病、心理异常学生的摸排登记工作，并将相关信息（依法保护隐私的前提下）告知相关任课教师，以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予以关注和适当照顾。
第二十条 学校每学期应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课堂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，提高教师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针对九年一贯制不同学段（小学低段、小学高段、初中）的安全管理特点，应分层分类开展培训。
第二十一条 建立课堂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台账，教务、总务、安全办等部门定期联合检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。
七章 附则
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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